
環境部公告 中華民國114年11月17日
環部水字第1141044839號

主　　旨：預告修正「禁止注入地下水體之有害健康物質種類、限值」公告事項第1項附表

草案。

依　　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修正機關：環境部。

二、修正依據：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4項、第68條。

三、修正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網址：
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/）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

講（https://join.gov.tw/policies/）。

四、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

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水質保護司

（二）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83號

（三）聯絡人：劉環境技術師

（四）電話：（02）2311-7722分機2825

（五）傳真：（02）2389-9860
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chienliu@moenv.gov.tw

部　　長　彭啟明　公出

政務次長　葉俊宏　代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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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注入地下水體之有害健康物質種類、限值公

告事項第一項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

「禁止注入地下水體之有害健康物質種類、限值」（以下簡稱本公告）

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告 ，迄今經歷二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

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。考量國際間日益關注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全氟

及多氟烷基物質，因其對人體健康具一定程度之危害影響，有必要納入有

害健康物質適用範圍；且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百

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改制為環境部，爰修正本公告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增列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、具致癌性特性等對

人體健康具危害性物質，包括全氟辛烷磺酸(PFOS)及全氟辛酸

(PFOA)等二項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質。（修正公告事項第一項附表） 

二、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，將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」修正為「環境部」。

（修正公告事項第一項附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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